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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变坡道，让
行动不便的人放心走
出家门、拥抱社会；在
播出电视节目时配备
字幕，让身处无声世
界的人能“读懂”世界
的斑斓……这些细节
体现了对残疾人、老
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
障，也是一个国家和
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国无障碍环境
建设起步于上世纪80
年代，近年来得到快
速发展，但仍存在无
障碍设施建设不平衡
不充分不系统，无障
碍信息交流和无障碍
社会服务不能满足人
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等
问题，迫切需要制定
一部专门的法律予以
规范和推动。

为此，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草案 10 月
2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初次审议。这
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
环境建设制定专门性
法律。

根据现行条例规定，无障碍受益人群为
“残疾人等社会成员”。

草案在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的基础上，更
好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同时为在实践中准
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受益对象，提出了“有无
障碍需求的社会成员”概念，并在附则中单设
一条予以明确。

日常生活中的无障碍需求者并不只有残

疾人。身体功能衰退的老人可能存在长期性
的无障碍需求，意外受伤者可能存在暂时性的
无障碍需求，提重物者、推婴儿车的成年人也
可能存在情境性的无障碍需求。

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残疾人约8500万，
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有
2.67亿，加上有无障碍需求的孕妇、儿童、伤病
人员等，人数合计数亿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建飞认为，在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等背景下，无障碍环
境已经从残疾人的特需特惠转变为全体社会
成员的普惠。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长邵磊表
示，将无障碍受益群体明确为全体社会成员，
有利于推动无障碍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引导
全社会提高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

作为世界茶树起源地和种质资源多样性中
心，云南古茶树资源丰富，依托古茶树资源衍生
的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茶旅游，已成为云南
的一张文化名片。10月27日，《云南省古茶树
保护条例（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意味着云南将以地方性法
规的形式加强古茶树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

据初步调查统计，云南现有古茶树67.66
万亩、约2062.68万株。我省的野生茶树群落、
野生茶树及古茶园、古茶树不仅是茶树原产
地、茶树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源地的“活化
石”，也是未来茶叶发展的重要种植资源库。

《条例》从茶树树龄和生长起源两个方面，
对我省行政区域内纳入保护范围的古茶树进
行了界定。生长起源上，保护对象既包括野生
茶树，也包括栽培型茶树；树龄方面，保护对象
拟限定为树龄在100年以上。

在保护方面，《条例》拟规定，在省级层面
上，林业草原、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该根据
需要建立古茶树种质资源库、种质资源保护
区、种质资源保护地。组织制定古茶树调查、
登记的标准和程序。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划定保护范围、设置保护
标志，并向社会公布；在保护范围外的零星古茶
树，应当设置保护标志、挂牌保护。并对古茶树
资源分布、有害生物、土壤、气象等进行动态监
测，根据监测情况保护和改善古茶树生长情况。

行政区域内有古茶树的，由县级以上林业
草原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古茶树的保护、管
理工作。应当会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财政等主管部门编制古茶树保护专项规
划。同时，制定普查方案，定期对辖区内的古
茶树进行调查、登记，建立古茶树资源名录。

在古茶树保护范围内，开展新建、改建、扩
建建（构）筑物，开发建设旅游项目，采矿、探
矿，开展科学研究、考察、教学实习、影视拍摄
等四类活动，需要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禁止在保护范围内进行七类活动：擅自采
伐、移植古茶树；对古茶树进行挖根、剥皮；对
古茶树进行蟠扎、雕刻、台刈；擅自移动、破坏
和伪造古茶树保护标志或者挂牌；使用危害古
茶树的生长调节剂、化学除草剂；排放、倾倒、
填埋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废气、废水、固体废物
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其他危害古茶树或者影
响古茶树生长环境的行为。

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和企业
依法开展古茶树种植资源研究利用，培育新优
茶树品种；禁止境外机构和个人采集或者收购
古茶树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种植
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同时，境外机构和个人在
我省行政区域内对古茶树进行野外考察，应当
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在对古茶树资源的科学利用上，由省级层
面构建古茶树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古茶树信
息公开，支持开展古茶树产品追溯。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开展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鼓励和支持创
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古茶树产品品牌，科学利用
古茶树资源，培育古茶树资源发展产业链，提
升市场竞争力。 本报记者 孙琴霞

以法治架起无“碍”桥梁
——聚焦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三大看点

云南以地方立法
保护古茶树资源

草案设“监督保障”专章，充实了包括体验试
用、社会监督、检察公益诉讼等在内的监督机制。

草案规定，国家鼓励工程建设单位在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根据工程
设施用途，邀请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
年人组织等组织以及有无障碍需求的社会成
员代表，对无障碍设施进行体验试用，听取意
见和建议。

无障碍卫生间开门的方向朝里，就很容易
卡住轮椅；室外盲文标识指示牌材料选用不
当，夏天摸起来会很烫手……在无障碍环境建
设中，很多项目建设方对真实的无障碍需求缺

乏了解，忽视了一些应该注重的细节，导致无
障碍设施人性化不足、便利化不够，甚至还会
造成安全隐患。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召开前，
北京市民杜鹏曾作为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聘
请的无障碍体验员，对涉奥场馆、医院酒店等地
的无障碍设施反复体验试用，提出修改意见。

“草案鼓励推广无障碍设施体验试用这一
做法，有利于从源头上把关无障碍环境建设质
量，避免后期改造带来的浪费。”杜鹏说。

草案还明确，对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公共
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

起公益诉讼。
当前，社会上仍然存在盲道被占、残疾人

车位缺失或被占用等现象。若单纯依靠被侵
权的当事人直接维权，将面临诉讼成本高、被
告不明确、司法裁判后不好执行等困难。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丁鹏认为，
草案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公益诉讼法定领
域，有利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在无障碍环境建
设方面的作用，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高蕾 邰思聪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新时代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在继续解决“有
没有”的同时，更要努力解决“好不好”“管不管
用”的问题。

在现行规定基础上，草案进一步拓展了无
障碍内涵，提升了相关标准和要求。

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草案在现行规定
列举的“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民
建筑、居住区”五类场所基础上增加“公共场
所”，将广场、绿地、公园、户外停车场等缺少构
筑物的开阔场所纳入其中。

此外，草案既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改造
以及后续的维护管理作出总体规定，又对建筑
领域的家庭居所、居住区等方面以及公共交通

领域的关键点位给予专门规定。为切实提高
无障碍设施建设质量，草案将无障碍设施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引入法中，在设计、施工、监
理、验收等各个环节予以说明。

在无障碍信息交流方面，草案着眼于弥合
“数字鸿沟”，对公共信息发布、互联网网站和
应用程序的无障碍改造等提出明确要求。为
方便阅读障碍者获取无障碍方式作品，草案与
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条约相关要求衔接，规定

“国家鼓励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配备有
声、电子、大字、盲文等版本”。

此外，草案还鼓励食品药品等商品外部包
装配置盲文、大字、语音说明书等，方便有无障

碍需求的社会成员使用。
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草案围绕与人民

群众关联度较高的公共服务、交通运输、医疗
卫生等场景下的无障碍服务进行规范，对政府
提供的政府热线、紧急呼叫、应急避难等无障
碍服务也提出要求。

邵磊表示，草案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规范
和要求已经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这些规
定既立足国情实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
应，又适度前瞻，为未来发展留下充足空间。

“对现行规定已明确的内容，草案结合当前社
会发展情况适当提高了标准和要求。”黎建飞认
为，这充分体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看点二：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等内涵扩充、标准提升

看点三：体验试用、检察公益诉讼等监督机制更为充实

双江县冰岛村的古茶树得到了精心保护 本报记者 苏颖 摄


